
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— 1—

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梁平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

管理办法的通知
梁平府办发〔2017〕44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梁平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3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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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梁平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
建设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快梁平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

进度，规范工程管理，根据《退耕还林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务院令第 367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新一轮退耕还

林还草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5〕10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梁平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。

第三条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实行政府负责制。各乡镇人

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

设，区政府统一领导全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有关工作。

第四条 区政府有关部门职责:区发展改革委牵头，区林业

局、区农委、区国土房管局协助，负责调配退耕还林还草计划任

务，区发展改革委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区级作业设计负责审查批

复；区财政局负责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资金和补助资金的管理

和拨付；区国土房管局负责退耕还林还草土地的审查和调剂，协

助林业、农业部门编制实施方案和作业设计；区林业局是退耕还

林工程的主管部门，负责牵头组织编制退耕还林实施方案、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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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、任务落实、技术指导、进度督查和区级检查验收工作，负

责审查核实退耕还林种苗造林费、现金补助兑现材料；区农委是

退耕还草工程的主管部门，负责牵头组织编制退耕还草实施方

案、作业设计、任务落实、技术指导、进度督查和区级检查验收

工作，负责审查核实退耕还草种苗费、现金补助兑现材料。

第五条 各乡镇（街道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退耕还林还草工

程具体工作，负责宣传发动、计划申报、任务落实、土地核实、

组织实施、督促进度、自查验收、抚育管护、兑现补助、档案收

集完善和保管等工作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纳入年度林业和农

业工作考核。

第六条 退耕还林还草坚持尊重农民自愿、政府引导的原则，

采取自下而上，上下结合的方式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强宣传发

动，认真统计农民自愿退耕面积，做好规划，于每年 10 月底前

将年度规划任务上报区林业局、区农委。区林业局、区农委根据

各乡镇（街道）的申报结果统一向市林业局、市农委争取下一年

任务。待市里任务下达后，再根据各乡镇（街道）申报的任务量

统筹安排年度任务。

第七条 建设方式。采取农民自主建设和业主（大户）（依法

通过流转、租赁、入股等方式取得农民土地经营权的企业、专业

合作社及其他经济组织和公民）建设相结合的方式。倡导业主（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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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）参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，有利于集中连片发展产业，提

高集约化经营管理水平，提升产业效益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应根据

本辖区土地利用情况，积极引进业主（大户）实施退耕还林还草，

发展林业和农业产业。在引进业主（大户）时，要严格审查，认

真把关，坚决杜绝信誉度差或以损害农民利益、骗取国家退耕还

林还草补助为目的的业主（大户）实施退耕还林还草。业主（大

户）实施退耕还林还草，必须征得土地流转农户同意，并对退耕

还林还草现金补助的分配和兑现方式达成协议。

第八条 后期管理。退耕还林还草后期管理是决定工程建设

成效的关键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应制定适合本区域的管理制度，督

促退耕农户和业主（大户）遵照执行，切实履行管理职责，确保

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达到预期效果。

第九条 工程验收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实行竣工验收制，

除国家规定的三级验收（第一年区县级自查验收、第三年市级复

查、第五年国家核查）外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应在完成本年度退耕

还林还草工程建设任务后，组织人员进行自查验收，对不合格的

面积及时督促整改，待全部合格后申请区级验收。区级自查验收

由区林业局（区农委）组织有资质的中介机构根据上级制定的相

关验收办法组织进行。区级自查验收结果是兑现退耕还林还草现

金补助的主要依据，区林业局（区农委）应将区级验收结果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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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到各乡镇（街道）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应根据区级验收结果分

别将合格面积申报兑现补助，对不合格的面积限期整改。拒不整

改或整改后一年仍不合格的，取消退耕还林还草资格，追回已经

兑现的现金补助和种苗造林（种草）补助，实行易地造林（种草）。

易地造林（种草）原则上在各乡镇（街道）辖区内实施。

第十条 资金兑现。

（一）退耕还林还草现金补助兑现。新一轮退耕还林现金补

助标准为 1200 元/亩，分三次兑现：第一次在实施完成当年经验

收合格后兑现 500 元/亩；第二次在第三年兑现 300 元/亩；第三

次在第五年兑现 400元/亩；退耕还草国家每亩现金补助 850元，

分两次兑现，第一年兑现 450 元/亩，第三年兑现 400 元/亩。各

乡镇（街道）在兑现前应在村社公示 15 个工作日，然后建立数

据库，申报兑现。区林业局（区农委）在收到乡镇（街道）直补

申请后，及时审核，并报区财政局申请拨款到指定银行，直接兑

现到退耕户银行账户。兑现工作严格按照《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

市林业局关于退耕还林工作补助资金直补工作程序的通知》（渝

财企〔2006〕618 号）规定的程序执行。

（二）种苗造林（种草）费兑现。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种苗造

林（种草）费由中央预算内投资。区林业局（区农委）统筹调配

使用种苗造林（种草）费，根据作业设计的树种（草种）、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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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度及种苗市场单价核算，超出国家单位面积投资标准的按投资

标准拨付，低于国家单位面积投资标准的按实际金额拨付。结余

资金用于奖励补助发展产业规模大、集中连片、效果明显、完善

了部分基础设施等的退耕还林还草业主。

第十一条 责任追究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级相关部门要认真

履行职责，相互协作，确保梁平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

顺利推进，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、发展农村经济、增加农民收入、

建设新农村奠定坚实基础。相关工作人员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

设工作造成损失的，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。


